


嘉慶貳拾年伍月初陸日，奉兼署總督部堂王批。

本司詳查得：臺灣府送到琉球漂風難番宮城等柒名；又浙江臨海縣送到琉球漂風難番久場島等玖名；又浙江象山縣送到琉球漂風難番天願親雲上等參拾名，并夷船壹隻，業經先後安插館驛，照例撫卹，詳請具奏，各在案。

茲據福防同知詳報：宮城等柒名、久場島等玖名，原報係請附搭進貢船內遣發。茲象山縣送到天願親雲上等夷船壹隻，查該夷船寬大，請將宮城、久場島二案難夷共壹拾陸名，一併〔改〕附天願親雲上船內遣歸。并將天願親雲上所帶鐵斤、鐵釘，就〔於〕閩省變價給領。查照歷辦例案，〔於〕進貢船內派撥引導水梢金具底座間味貳名，代為引駕。并將該水梢原報置買粗重貨物，撥裝天願親雲上船內，以資壓載。

其自行照管，〔於〕進貢完竣冊內聲明扣除，以符〔例〕案。造具冊結，詳請給咨遣發前來。

本司查：琉球國難番宮城等柒名、久場島等玖名，現據該廳詳請，改配天願親雲上船內〔附〕搭回國，相應俯如所請，以順夷情。所有天願親雲上所帶鐵斤，業經就地變價給領，應毋庸議。至據請派撥進貢船內熟諳海道水梢金具底座間味等貳名，代為引導，并將金具底買置粗重物件，撥裝天願親雲上船內，以資壓載之處，核與歷辨例案相〔符〕，均應俯如所請辦理。

現據呈報，定〔於〕伍月初貳日離驛登舟。合將送到冊結具文詳送，伏候察核，迅賜批示，以便照例移知該國王查照。仍飭該廳：將宮城等柒名、久場島等玖名、天願親雲上等參拾名、引導水梢貳名，共肆拾捌名，夷船壹隻，遣發至閩安鎮。會同閩安協，撥兵護送出洋，取具長行回國日期，另詳請題。

由奉批：如詳照例，移知該國王查照，乘〔汛〕遣發回國，并飭福防同知，驗明交閩安黃副將，親帶本幫兵船，小心防護，併取長行回國日期，詳報。並候撫部院衙門批示。此仍繳冊結存。

又奉巡撫部院王批：如詳照例，移知該國王查照，并飭福防廳將宮城等柒名、久場島等玖名、天願親雲上等參拾名、引導水梢貳名，共肆拾捌名、夷船壹隻，遣發至閩安鎮。會同閩安協驗明，護送出洋。

至詳內所敘：天願親雲上等所帶鐵斤，業經就地變價給領，應毋庸議，等語。查該難夷船內所帶鐵釘、鐵斤，前據司詳議令就閩變價，業經本部院具奏。茲詳內司看只言鐵斤，其鐵釘壹項是否未曾變價？應即查明，刻速具覆。

如鐵釘未經變價，應即飭令一并趕變，不得與奏案兩歧。仍取具長行回國日期，詳請具題，并候督部堂衙門批示。此仍繳冊結存，等因。

奉此。茲當遣發回國之期，合就移知，為此備咨貴國王。請煩查照施行，須至咨者。

計移送：冊壹本。
右咨
琉球國中山王尚
嘉慶貳拾年伍月初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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